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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4/16/content_8764.htm） 

 

附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 

转制为企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 

两个规定的通知 

国办发〔2014〕1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外宣办、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商务部、文化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工商总局、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拟定的《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

为企业的规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2014年 4 月 2 日 

 
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 

 

  为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企业发展，特制定以下规定： 

  一、关于财政税收 

  （一）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应安排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有条件的应扩大专项

资金规模，创新资金投入方式，完善政策扶持体系，采取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

支持文化企业发展。 

  （二）对电影制片企业销售电影拷贝（含数字拷贝）、转让版权取得的收入，电

影发行企业取得的电影发行收入，电影放映企业在农村的电影放映收入免征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提供的城市电影放映服务，可以按现行政策规定，选择按照简易计税办法

计算缴纳增值税。 

  （三）2014年 1 月 1 日至 2016年 12 月 31 日，对广播电视运营服务企业收取的

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农村有线电视基本收视费，免征增值税。 

  （四）落实和完善有利于文化内容创意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经营的税收优

惠政策。 

  （五）对国家重点鼓励的文化产品出口实行增值税零税率。对国家重点鼓励的文

化服务出口实行营业税免税。结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逐步将文化服务行业

纳入改革试点范围，对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的上述文化服务出口实行增值税零税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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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家重点鼓励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具体范围由财政部、

税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确定。为承担国家鼓励类文化产业项目而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

自用设备及配套件、备件，在政策规定范围内，免征进口关税。 

  （六）在国务院批准的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从事服务外包业务的文化企业，符

合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规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相关条件的，经认定后，可享受有关

税收优惠政策。 

  （七）对从事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等领域的文化企业，按规定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的，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

费用，允许按国家税法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等

领域的具体范围和认定工作由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商中央宣传部等部门另行明

确。 

  （八）经认定并符合软件企业相关条件的动漫企业，可申请享受国家现行鼓励软

件产业发展的所得税优惠政策；2017年底前，符合条件的动漫企业，按规定享受增值

税优惠政策；经认定的动漫企业自主开发、生产动漫直接产品，确需进口的商品可按

现行规定享受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九）加大财政对文化科技创新的支持，将文化科技纳入国家相关科技发展规划

和计划，积极鼓励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促进文化企业、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

型文化业态。 

  （十）通过政府购买、消费补贴等途径，引导和支持文化企业提供更多文化产品

和服务，鼓励出版适应群众购买能力的图书报刊，鼓励在商业演出和电影放映中安排

低价场次或门票，鼓励网络文化运营商开发更多低收费业务。加大对文化消费基础设

施建设、改造投资力度，完善政府投入方式，建立健全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机制，

促进多层次多业态文化消费设施发展。 

  （十一）认真落实支持现代服务业、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等发展的有关优惠

政策，促进中小文化企业发展。 

  二、关于投资和融资 

  （十二）对投资兴办文化企业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并

不得收取国家规定之外的任何附加费用。 

  （十三）在国家许可范围内，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参

与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参与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实施和文化产业园区建

设，在投资核准、银行贷款、土地使用、税收优惠、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对外贸易

和申请专项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 

  （十四）鼓励国有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作为文化领域的战略投资者，对重点领域的

文化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创新基金投资模式，更好地发挥基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推

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十五）进一步促进文化与金融对接，鼓励文化企业充分利用金融资源，投资开

发战略性、先导性文化项目，进行文化资源整合，推动文化出口，中央财政和地方财

政可给予一定的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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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针对文化企业的特点，研究制定知识产权、文化品牌等无形资产的评估、

质押、登记、托管、投资、流转和变现等办法，完善无形资产和收益权抵(质)押权登

记公示制度，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在风险可控、商业可

持续原则下，进一步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供应链融资、并购融资、订单融资等贷

款业务，加大对文化企业的有效信贷投入。鼓励和支持政策性金融充分发挥扶持、引

导作用，加大对重点企业和项目的信贷支持。鼓励开发文化消费信贷产品。 

  （十七）通过公司制改建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文化企业，符合条件的可申请上

市。鼓励已上市文化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再融资方式进行并购和重组。鼓

励文化企业进入中小企业板、创业板、“新三板”融资。鼓励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通过

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方式扩大融资，实现融资渠道

多元化。 

  （十八）探索国有文化企业股权激励机制，经批准允许有条件的国有控股上市文

化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 

  （十九）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经批准可

开展试点。 

  （二十）探索建立符合文化企业特点的信用评级制度。鼓励各类担保机构对文化

企业提供融资担保，通过再担保、联合担保以及担保与保险相结合等方式分散风险。

探索设立文化企业融资担保基金。 

  三、关于资产和土地处置 

  （二十一）发生分立、合并、重组、改制、撤销等经济行为涉及国有资产或产权

结构重大变动的文化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清产核资，清产核资工作中发

现的资产损失经确认后应当依次冲减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实收资本。 

  （二十二）对于出版、发行单位处置库存呆滞出版物形成的损失，允许据实在企

业所得税前扣除。 

  （二十三）文化企业改制涉及的原划拨土地，改制后用途符合《划拨用地目录》

的，可继续以划拨方式使用；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应当依法实行有偿使用。

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国有文化企业改制为授权经营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原生产

经营性划拨用地，经批准可采用国家出资（入股）方式配置。文化企业改制为一般竞

争性企业的，原生产经营性划拨用地可采用协议出让或租赁方式进行土地资产处置。 

  （二十四）利用划拨方式取得的存量房产、土地兴办文化产业的，其用地手续办

理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按划拨方式办理；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在符

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可采取协议出让方式办理。 

  四、关于工商管理 

  （二十五）允许投资人以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评估作价出资组建文化企业，具体

按国家法律规定执行。 

  国有文化企业要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推进董事会、监事会建设，规范总会计

师管理，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

体现文化企业特点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确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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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上述政策适用于所有文化企业，凡未注明具体期限的，执行期限为 2014年 1 月 1

日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 

 


